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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 43393—2023《再生纸浆》，与GB/T 43393—2023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

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更改了再生纸浆的定义（见 3.1，2023 年版的 3.1），增加了干法再生纸浆和湿法再生纸浆的

术语和定义（见 3.2和 3.3）； 

b）更改了产品分类（见第 4章，2023年版的第 4 章）； 

c）增加了基本要求（见 5.1）； 

d）增加了粉尘率指标和试验方法（见表 1和附录 E）； 

e）增加了微生物指标要求和试验方法（见 5.7和 6.6）； 

f）更改了重金属试验方法（见 6.5，2023年版的 6.4）； 

g）更改了交货批的数量（见 7.1，2023年版的 7.1）； 

h）更改了取样描述（见 7.3，2023年版的 7.3）； 

i）更改了标志和质量证明书（见 8.1和 8.2，2023 年版的 8.1和 8.2）； 

j）增加了再生纸浆工艺流程、关键控制工序（见附录 B）。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造纸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4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23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再生纸浆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相关的术语和定义，给出了产品分类，规定了再生纸浆的要求、检验规则、标志、包

装、运输、贮存及质量证明书，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作为造纸纤维原料使用的再生纸浆。 

本文件不适用于仅经过简单剪切、打包等处理得到的废纸碎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62  纸、纸板和纸浆  分析试样水分的测定 

GB/T 740  纸浆  试样的采取 

GB/T 742  造纸原料、纸浆、纸和纸板  灼烧残余物（灰分）的测定（575℃和900℃） 

GB/T 1539  纸板  耐破度的测定 

GB/T 1540  纸和纸板吸水性的测定  可勃法 

GB/T 4688  纸、纸板和纸浆  纤维组成的分析 

GB 5085（所有部分）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GB/T 5202  辐射防护仪器  α、β和α/β（β能量大于60 keV）污染测量仪与监测仪 

GB/T 5399  纸浆  浆料浓度的测定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7974  纸、纸板和纸浆  蓝光漫反射因数D65亮度的测定（漫射/垂直法，室外日光条件）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8940.2  纸浆亮度（白度）试样的制备 

GB/T 10739  纸、纸板和纸浆  试样处理和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 

GB/T 12162.3  用于校准剂量仪和剂量率仪及确定其能量响应的X和γ参考辐射  第3部分：场所

剂量仪和个人剂量计的校准及其能量响应和角响应的测定 

GB 15979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要求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T 22804  纸浆、纸和纸板  汞含量的测定 

GB/T 24323  纸浆  实验室纸页  物理性能的测定 

GB/T 24326  纸浆  物理试验用实验室纸页的制备  快速凯塞法 

GB/T 24327  纸浆  实验室湿解离  化学浆解离 

GB/T 24990  纸、纸板和纸浆  铬含量的测定 

GB/T 24991  纸、纸板和纸浆  铅含量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法 

GB/T 24997  纸、纸板和纸浆  镉含量的测定  原子吸收光谱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再生纸浆  recycled pulp 

利用经过分类的回收纸、纸板或纸制品为原料，通过干法或湿法工艺去除杂质，解离成纤维，用于

造纸工业使用的纸浆。 

3.2  

干法再生纸浆  dry-process recycled pulp 

利用经过分类的回收纸、纸板及纸制品为原料，通过分拣、机械碎解、筛选、除杂、解离、杀菌等

工艺制成的干态再生纸浆（3.1）。 

3.3  

湿法再生纸浆  wet-process recycled pulp 

利用经过分类的回收纸、纸板及纸制品为原料，通过水力碎解、筛选、除渣、网部成型、压榨、干

燥（可选）等工艺制成的再生纸浆（3.1）。 

3.4  

机械浆  mechanical pulp  

将木材或植物纤维原料用机械方法制成的纸浆。 

注：属于此范畴的纸浆有：盘磨机械浆、褐色机械浆、磨木浆、压力磨木浆、热磨机械浆、化学热磨机械浆和漂白

化学热磨机械浆。 

［来源：GB/T 4687—2007，2.33］ 

3.5  

夹杂物  carried-waste 

在生产、收集、包装和运输过程中混入再生纸浆（3.1）中的非植物纤维物质，不包括再生纸浆的

包装物及在运输过程中需使用的其他物质。 

示例：金属、木材、纺织品、橡胶制品、玻璃、石块、塑料制品等。 

3.6  

未碎解的纤维组分  undisintegrated fiber component 

在生产干法再生纸浆（3.2）过程中未得到碎解的、具有一定尺寸的纤维原料。 

3.7  

粗渣  coarse reject 

再生纸浆在实验室规定条件下，经解离、筛选处理后未通过10 mm孔筛的筛渣。 

4 产品分类 

4.1 再生纸浆按生产工艺分为干法再生纸浆和湿法再生纸浆，湿法再生纸浆按水分含量分为半干浆和

浆板。 

4.2 再生纸浆按纤维种类分为本色再生纸浆、白色再生纸浆和含机械浆再生纸浆。其中，本色再生纸

浆是以回收的本色废纸为主要原料制成的再生纸浆；白色再生纸浆是以回收的书刊杂志和办公废纸等



 

为主要原料制成的、D65亮度在 45.0％以上的再生纸浆；含机械浆再生纸浆是以回收的废旧报纸和杂志

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再生纸浆，其机械浆含量在 30％以上。 

注：再生纸浆典型图片见附录 A。 

5  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再生纸浆原料应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和纸制品，不应使用废弃的生活用纸、医疗用纸

等。 

5.1.2  再生纸浆的生产应具备灭菌工艺，生产工艺流程图、关键控制工序参见附录 B。 

5.2 感官性状要求 

5.2.1 再生纸浆不应有腐浆及异臭等感官性劣变。 

5.2.2 再生纸浆应形状、颜色和材质基本一致。 

5.3 技术指标 

再生纸浆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1要求。 

表 1  技术指标 

指标名称 
要求 

本色再生纸浆 白色再生纸浆 含机械浆再生纸浆 

浆板耐破指数
a 
/（kPa·m

2
/g） ≤1.00 

可勃值（Cobb60）
a 
/（g/m

2
） ≥300.0 

未碎解的纤维

组分含量
b 
/％ 

10mm（不含）～20mm ≤18.0 

20mm（不含）～30mm ≤1.0 

＞30mm 不应有 

水分/％ 
干法再生纸浆、浆板 ≤20.0 

半干浆 20.0（不含）～55.0 20.0（不含）～60.0 20.0（不含）～65.0 

灰分/％ ≤15.0 ≤21.0 ≤18.0 

D65 亮度/％ — ≥45.0 — 

机械浆含量/％  — — ≥30.0 

夹杂物含量
c
/％ ≤0.5 

粉尘率
b
/％ ≤1.0 

粗渣率/％ ≤0.5 

手抄片机械强

度 

抗张指数/（N·m/g）  ≥22.0 ≥22.0 ≥20.0 

耐破指数/（kPa·m
2
/g） ≥1.00 ≥1.00 ≥0.90 

撕裂指数/（mN·m
2
/g） ≥5.50 ≥5.50 ≥4.00 

a 
仅适用于平板状再生纸浆（浆板），见附录 A 图 A.3。 

b
 仅适用于干法再生纸浆，见附录 A 图 A.4。 
c
 浆板不考核夹杂物含量。 

5.4 放射性污染 



 

再生纸浆的放射性污染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a）不应混有放射性物质； 

b）再生纸浆（含包装物）的外照射贯穿辐射剂量率不应超过所在地正常天然辐射本底值+0.25 μGy/h； 

c）再生纸浆表面 α、β 放射性污染水平为：表面任何部分的 300 cm
2
的最大检测水平的平均值 α 不

应超过 0.04 Bq/cm
2
，β 不应超过 0.4 Bq/cm

2
。 

5.5 危险废物 

再生纸浆中不应混有危险废物。 

5.6 重金属 

再生纸浆的重金属含量应符合表 2要求。 

表 2  重金属含量要求 

重金属 要求 

铅（Pb）/（mg/kg） ≤50 

铬（Cr）/（mg/kg） ≤50 

汞（Hg）/（mg/kg） ≤0.5 

镉（Cd）/（mg/kg） ≤0.5 

Pb、Cr、Hg、Cd总量/（mg/kg） ≤100 

5.7 微生物指标要求 

微生物指标应符合表 3要求。 

表 3  微生物指标要求 

项目 要求 

细菌菌落总数/（CFU/g） ≤10
7
 

真菌菌落总数/（CFU/g） ≤10
7
 

特定微生物 

铜绿假单胞菌 不应检出 

金黄色葡萄球菌 不应检出 

溶血性链球菌 不应检出 

6 试验方法 

6.1 感官性状要求的测定 

采用感官检验。 

6.2 技术指标的测定 

6.2.1 试样的采取按 GB/T 740进行，手抄片试样处理和试验的标准大气按 GB/T 10739 进行。 

6.2.2 浆板耐破指数测定时，切取浆板试样按 GB/T 1539进行，浆板处理和试验的标准大气按 GB/T 

10739进行。 



 

6.2.3 可勃值（Cobb60）测定时，切取浆板试样按 GB/T 1540 进行，浆板处理和试验的标准大气按

GB/T 10739进行。 

6.2.4 未碎解的纤维组分含量测定时，从混合样品中取出 2 份试样，每份试样质量约 200g。人工拣选

出任一方向尺寸 10mm（不含）～20mm、20mm（不含）～30mm、＞30mm 的未碎解纤维组分。分别称

量 10mm（不含）～20mm 的未碎解纤维组分质量 m1、20mm（不含）～30mm 的未碎解纤维组分质量

m2、＞30mm 的未碎解纤维组分质量 m3 和拣选后余下再生纸浆的质量 m4，10mm（不含）～20mm、

20mm（不含）～30mm、＞30mm 的未碎解纤维组分含量分别按公式（1）、公式（2）和公式（3）计

算。未碎解的纤维组分含量以 2 份试样结果的平均值为最终结果。对于卷曲的未碎解纤维组分，应将其

展开，铺平后再进行测定。对于因挤压等原因，导致未碎解纤维组分之间互相黏连的，应将其小心分开

后再进行测定。 

𝑋1 =
𝑚1

𝑚1+𝑚2+𝑚3+𝑚4
………………………………………（1） 

𝑋2 =
𝑚2

𝑚1+𝑚2+𝑚3+𝑚4
………………………………………（2） 

𝑋3 =
𝑚3

𝑚1+𝑚2+𝑚3+𝑚4
………………………………………（3） 

式中： 

X1 ——10mm（不含）～20mm的未碎解纤维组分含量，%； 

m1 ——10mm（不含）～20mm 的未碎解纤维组分质量，单位为克（g）； 

m2 ——20mm（不含）～30mm 的未碎解纤维组分质量，单位为克（g）； 

m3 ——＞30mm 的未碎解纤维组分质量，单位为克（g）； 

m4 ——拣选后余下再生纸浆的质量，单位为克（g）； 

X2 ——20mm（不含）～30mm的未碎解纤维组分含量，%； 

X3 ——＞30mm的未碎解纤维组分含量，%。 

6.2.5 水分按 GB/T 462 进行测定。 

6.2.6 灰分采用附录 C中 C.3.2粗筛处理的浆料，按 GB/T 742进行测定，灼烧温度 575℃。 

6.2.7 D65亮度采用附录 C中 C.3.4细筛筛选的浆料，按 GB/T 8940.2制备试样，按 GB/T 7974进行

测定。 

6.2.8 机械浆含量采用附录 C中 C.3.4细筛筛选的浆料，按 GB/T 4688进行测定。 

6.2.9 夹杂物含量按附录 D进行测定。 

6.2.10 粉尘率按附录 E进行测定。 

6.2.11 粗渣率采用附录 C中 C.3.2粗筛处理的浆料，按 C.4进行计算。 

6.2.12 手抄片抄造采用附录 C中 C.3.4细筛筛选的浆料，按 GB/T 24326制备手抄片，按 GB/T 24323

测定机械强度。 

6.3 放射性污染的测定 

再生纸浆的放射性污染按附录 F进行测定。 

6.4 危险废物的鉴别 

危险废物应按《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进行判定，列入名录的废物，可直接判定为危险废物；其他不

明确是否具有危险特性的，按照 GB 5085（所有部分）进行鉴别。 

6.5 重金属的测定 



 

铅（Pb）按 GB/T 24991 进行测定，铬（Cr）按 GB/T 24990进行测定，汞（Hg）按 GB/T 22804进

行测定，镉（Cd）按 GB/T 24997 进行测定。铅、铬、汞、镉也可以按附录 G进行测定，仲裁时按附录

G执行。4种重金属测定值的和为重金属（Pb、Cr、Hg、Cd）总量测定值。 

6.6 微生物指标的测定 

微生物指标按 GB 15979进行测定。取样按 7.3执行，取样后应尽快将样品送实验室进行测定，样

品运输过程中应保持包装完整，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样品中微生物变化。 

7 检验规则 

7.1 组批 

以同一次申报、同一次交货、同一种包装形式、同一水分含量种类、同一纸浆纤维种类为一批，每

批应不超过 3000 t。 

7.2 检验项目 

    再生纸浆的检验项目包括放射性污染、危险废物、感官性状要求、重金属、粗渣率、浆板耐破指数、

可勃值（Cobb60）、未碎解的纤维组分含量、水分、灰分、D65亮度、机械浆含量、夹杂物含量、手抄

片机械强度和微生物指标。 

7.3 取样 

再生纸浆的取样应符合表 4的规定。 

表 4  取样 

检验项目 取样 要求章条号 试验方法章条号 

放射性污染 

每批 

5.4 6.3 

危险废物 5.5 6.4 

感官性状要求 5.2 6.1 

重金属 依据GB/T 740从每批浆中采取样品组成混合样

品，取3份平行样，1份用于检验，2份用于留

样，每份混合样品质量不少于5 kg；  

（1）从混合样品中取出试验所需的试样进行检

验； 

其中，未碎解的纤维组分含量应从混合样品中取

2份试样，每份试样质量约为200 g。夹杂物含量

应从混合样品中取2份试样，每份试样质量约为

500 g，可根据夹杂物实际状态按比例增加每份

试样的质量。 

（2）微生物指标应从混合样品中取2份试样，每

份试样质量约为200 g。取样人员应佩戴无菌手

套、医用口罩和一次性帽子，使用经过消毒的取

样工具抽取样品，使用无菌袋盛装。对于浆板

（湿法再生纸浆），打开浆包并从每个包中随机

选出一张浆板，不应选取靠近顶部或底部的前五

5.6 6.5 

浆板耐破指数 5.3 6.2.2 

可勃值（Cobb60） 5.3 6.2.3 

未碎解的纤维组分含量 5.3 6.2.4 

水分 5.3 6.2.5 

灰分 5.3 6.2.6 

D65亮度 5.3 6.2.7 

机械浆含量 5.3 6.2.8 

夹杂物含量 5.3 6.2.9 

粉尘率 5.3 6.2.10 

粗渣率 5.3 6.2.11 

手抄片机械强度 5.3 6.2.12 

微生物指标 5.7 6.6 



 

张，并避免在浆板边缘7 cm～8 cm的范围内取

样；对于浆块（干法再生纸浆），从浆包中选取

三个取样点（角），分别取出一定质量的浆块进

行混匀, 并避免在浆包边缘5 cm内取样，且不应

包括已暴露在外的浆料；对于半干浆（湿法再生

纸浆），从浆包中心部位取出一定质量的浆块,

不应包括已暴露在外的浆料。 

7.4 检验结果的判定 

7.4.1 检验结果的数值按 GB/T 8170的规定进行修约，并采用修约值比较法判定。 

7.4.2 首次检验结果均符合本文件要求，则判定该批再生纸浆合格。 

7.4.3 放射性污染、危险废物、感官性状要求、重金属、夹杂物含量、粗渣率、特定微生物（铜绿假

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溶血性链球菌）任一项检验结果不符合要求时，则判定该批再生纸浆不符合

本文件规定。 

7.4.4 浆板耐破指数、可勃值（Cobb60）、水分、灰分、D65亮度、机械浆含量、手抄片机械强度、未

碎解的纤维组分含量、细菌菌落总数、真菌菌落总数指标任一项检验结果不合格时，应取 2份留样分别

进行复测。2次复测结果均合格，判该批再生纸浆合格，否则判该批再生纸浆不符合本文件规定。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质量证明书 

8.1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1 每件浆包应标出产品名称、产品类型、生产工艺（干法或湿法）、批号、净重、风干质量、生

产日期、产地及生产企业名称等，或附上标签，注明以上内容。 

8.1.2 再生纸浆包装应牢固，不应有散落。 

8.1.3 浆包应妥善保管，严防雨、雪和地面湿气的影响。 

8.1.4 浆包的运输和贮存应有防雨雪措施。 

8.1.5 在搬运和堆垛时，不应将浆包从高处扔下。 

8.2 质量证明书 

每批再生纸浆应附上质量证明书，其上注明： 

a）供方名称； 

b）产品类别； 

c）生产工艺（干法或湿法）； 

d）总重； 

e）净重； 

f）本文件编号。 



 

 

附 录 A 

（资料性） 

再生纸浆典型图片 

再生纸浆典型图片见图 A.1～图 A.4。 

 

说明： 

表观特征：为颗粒状，以包装袋包装。 

图 A.1  （半干）散状再生纸浆 

 

说明： 

表观特征：为浆板状，以包装带捆扎。 

图 A.2  （半干）板状再生纸浆 



 

 

说明： 

表观特征：为平板状，由不使用烘缸和压光机的抄浆机生产而成，浆板表面有明显可见的成型网压痕。 

图 A.3 （干）平板状再生纸浆（浆板） 

 

说明： 

表观特征：为压缩块状，由絮状干法再生纸浆打包而成。 

图 A.4 （干）块状再生纸浆 

  



 

附 录 B 

（资料性） 

再生纸浆生产工艺流程及关键控制工序 

B.1  干法再生纸浆生产工艺流程及关键控制工序 

干法再生纸浆生产工艺流程图参见图B.1，关键控制工序为纤维解离和灭菌，灭菌方式为紫外线杀

菌等。 

 

注：▲为关键控制工序。 

图B.1  干法再生纸浆生产工艺流程图 

B.2  湿法再生纸浆生产工艺流程及关键控制工序 

湿法再生纸浆生产工艺流程图参见图B.2，浆板再生纸浆关键控制工序为浆板干燥。半干再生纸浆

关键控制工序为杀菌，杀菌方式一般为添加杀菌剂。 

 

注：▲为关键控制工序。 

图B.2  湿法再生纸浆生产工艺流程图 

  



 

 

附 录 C 

（规范性） 

再生纸浆技术指标测定的试验步骤 

C.1  原理 

再生纸浆经过解离、粗筛和细筛等处理过程，分离出浆渣、胶黏物和纤维，并测定其含量及性能。 

C.2  仪器 

C.2.1  水力碎浆机 

实验室用低浓水力碎浆机，容积20 L，转速为0 r/ min～3000r/ min，转速可调，结构示意图见图

C.1。 

 
标引序号说明： 

1——桶身； 

2——桶盖； 

3——转子； 

4——电机； 

5——排放阀； 

6——支架。 

图C.1 水力碎浆机结构示意图 

C.2.2  粗筛设备 

有一块筛板孔径为10 mm的平筛，容积不小于12 L，具有振动或搅拌功能。对于振动设备，振动膜

振动频率为（700±10）次/min；对于搅拌设备，叶片转速为200 r/ min，叶片边缘距筛板表面10 mm～

20 mm。 

C.2.3  细筛设备 

有一块筛板缝宽为0.15 mm的平筛（萨默维尔型），具有振动功能，振动膜振动频率为（700±10）

次/min，振幅（3.2±0.1）mm，水流速度（8.6±0.2）L /min，溢流高度（102±2）mm。 

C.2.4  标准解离器 

应符合GB/T 24327要求。 



 

C.2.5  纸页成型器 

快速凯塞成型器，应符合GB/T 24326要求。 

C.3  处理程序 

C.3.1  纸浆解离 

按照GB/T 462测定纸浆水分。称取480 g（记为m0）绝干浆，加入适量40℃自来水及1.0％氢氧化钠

（NaOH）（以绝干浆计），至浆浓度为4％，浸泡不少于30 min，不多于4 h。浸泡后的纸浆在水力碎浆

机（C.2.1）中解离30 min，解离转速为（3000±200）r/min。解离完成后，将浆料排出，并进行粗筛

处理。 

C.3.2  粗筛 

粗筛用于分离大而难以分解的纸质及非纸质组分，目的是将粗渣分离出来。筛选前，粗筛设备（C.2.2）

下放置容量至少为30 L容器。将解离后的纸浆（C.3.1）加入粗筛设备中，启动设备并开始振动或搅拌，

打开排出阀，盛接筛出的浆料。浆料排尽后，加入12 L自来水继续筛选。最后用2 L～5 L自来水冲洗设

备内壁及筛渣。 

将筛板上的杂质转移到能够加热和称重的容器中，然后在105℃条件下干燥至恒重并称重（记为m）。 

C.3.3  浆料均质 

粗筛后的浆料经搅拌均质化处理使浆料成分均匀。取绝干含量至少为60 g的浆料，稀释至浓度约

1％，按GB/T 5399测定其浓度。 

C.3.4  细筛筛选 

取绝干含量约40 g的浆料（C.3.3），在5 s的时间内将所有浆料倒入筛选设备（C.2.3）中，收集

筛出的浆料。 

C.3.5  手抄片抄造 

经细筛筛选（C.3.4）的浆料，经标准解离器（C.2.4）解离后，按照GB/T 24326制备手抄片。 

C.4  结果的计算 

粗渣率按公式（C.1）计算，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𝑅 =
𝑚

𝑚0
× 100           …………………………（C.1） 

式中： 

R ——粗渣率，％； 

m0 ——解离前纸浆绝干质量，单位为克（g）； 

m ——粗筛后筛渣绝干质量，单位为克（g）。 

 

  



 

附 录 D 

（规范性） 

夹杂物检验方法 

D.1  仪器 

天平，精度为0.01 g或更高。 

D.2  检验步骤 

D.2.1  按7.3抽取两份再生纸浆样品，每份质量约500 g，可根据夹杂物实际状态按比例增加每份试样

的质量。 

D.2.2  任取一份样品，用天平（D.1）进行称量，记为mp 。 

D.2.3  人工拣选出非植物纤维成分（金属、木材、纺织品、橡胶制品、玻璃、石块、塑料等），称取

其总质量，记为mx。对于胶带等粘附有纸浆纤维的夹杂物，应先将其表面粘附的纸浆纤维轻轻剥离下来，

再进行称重。 

D.2.4  取另一份样品，重复D.2.2～D.2.3步骤，进行第二次测试。 

D.3  结果计算 

夹杂物含量按公式（D.1）计算。 

𝑋 =
𝑚x

𝑚p
× 100            …………………………（D.1） 

式中： 

X ——夹杂物含量，％； 

mx ——样品中夹杂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mp ——样品质量，单位为克（g）。 

以2次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附 录 E 

（规范性） 

粉尘率检验方法 

E.1  仪器 

E.1.1  振筛机：（1400±70）次/min，筛体运动方式为平面回转运动。 

E.1.2  试验筛：筛框直径为200 mm，筛孔尺寸为0.300 mm（48目）的标准筛网。配一个盲筛（底筛）

和一个筛盖。 

E.1.3  电子天平：分度值为0.01 g。 

E.2  检验步骤 

E.2.1  将试验筛（E.1.2）和盲筛叠放好，取混合均匀的试样（20.00±2.00）g加到试验筛上，盖上筛

盖，放在振筛机（E.1.1）上筛5 min。筛分时应使试验筛作平面回转运动，振动频率为（1400±70）次

/min。筛分时试样不宜充满试验筛，试样应均匀分布在试验筛筛网上，确保试样在筛内可以充分筛分。

必要时，分多次筛分试样。 

E.2.2  筛分完，用电子天平（E.1.3）称量盲筛上细粉（即筛网的筛下物）的质量，精确至0.01 g。 

E.2.3  取另一份样品，重复E.2.1～E.2.2步骤，进行第二次测试。 

E.3  结果计算 

粉尘率按公式（E.1）计算。 

𝑋 =
𝑚1

𝑚2
× 100            …………………………（E.1） 

式中： 

X  ——粉尘率，％； 

m1 ——盲筛上细粉的质量，单位为克（g）； 

m2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以2次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附 录 F 

（规范性） 

放射性污染检验方法 

F.1  检验仪器 

检验用仪器应符合GB 18871、GB/T 12162.3和GB/T 5202的规定。 

F.2  外照射贯穿辐射剂量率测量 

F.2.1  天然环境辐射本底值测量 

F.2.1.1  在进行外照射贯穿辐射剂量率测量前，应先测量并确定当地的天然环境辐射本底值。 

F.2.1.2  选择能够代表当地正常天然辐射本底状态，无放射性污染的平坦空旷地面的3～5个点（可作

为固定调查点）作为测量点。 

F.2.1.3  将测量仪之测量探头置于测量点上方距地面1 m高处，测定其外照射贯穿辐射剂量率，每10 s

读取测量值1次，取10次读数的平均值作为该点的测量值，取各测量点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正常天

然辐射平均值。 

F.2.2  巡回检测 

F.2.2.1  原料在经口岸通道前，应进行放射性污染的巡回检测。用放射性通道对原料进行过机检测，

当机器出现报警时，再用手持式仪器进行排查。排查时，应尽可能地将测量仪器接近被测物表面或装载

原料的集装箱、车体、仓体等的表面，对被测物的周体表面进行巡回检测。 

F.2.2.2  在巡回检测时已发现放射性明显超过3项检测指标管理限值时，判定为不合格。对已发现放射

性污染超过3项检测指标管理限值时，不再进行分检或挑选。 

F.2.3  测试点分布 

F.2.3.1  对于装运原料的汽车、火车、集装箱、轮船或成堆摊放的散装原料，均可按网格法布点（见

图F.1）。用直接测量法进行外照射贯穿辐射剂量率和表面污染的检测。 

     

     

     

     

图F.1  放射性污染测量布点示意图 

F.2.3.2  汽车按车厢纵向2线和横向3线的网格法布点，于网格的6个交点上布点和测量。 

F.2.3.3  火车、集装箱按纵、横2个方向的网格法布点测量，但不少于10个点。 



 

F.2.3.4  轮船船舱根据舱面大小，按舱面的前、中、后3线和左、中、右3线布网格，与网格的交点上

布点测量，但不少于12个点。 

F.2.4  测量 

F.2.4.1  按照仪器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规范操作。 

F.2.4.2  将仪器探头置于距离被测物5 cm左右处寻找外照射贯穿辐射剂量率最高的点。 

F.2.4.3  待仪器的显示值稳定后开始测量和读数，每10 s读数1次，取10次读数的平均值作为该测点的

外照射贯穿辐射剂量率测量值。 

注：检测中，对管类、容器等包容体的检验，特别注意其内部可能存在的因屏蔽而从外部不易检测到的α、β表面

污染。 

F.2.5  测量仪器的效率因子 

F.2.5.1  测量仪器应当经过计量部门的检定且在有效期内。 

F.2.5.2  将仪器探头置于无污染质干燥地面上方，稳定后每10 s读数1次，取10次读数的平均值𝐷1̇为

天然环境辐射本底值。 

F.2.5.3  根据校验源的净源值（R）调整仪器的挡位，将校验源扣置于探头上并立于原处，而后同样读

数10次，测得校验源之平均值𝐷2̇。 

F.2.5.4  按公式（F.1）计算测量仪器的效率因子𝐾η。 

𝐾η =
𝑅

𝐷2̇−𝐷1̇
          …………………………（F.1） 

式中： 

𝐾η ——测量仪器的效率因子； 

R  ——校验源的净源值，单位为微戈瑞每小时（μGy/h）； 

𝐷2̇ ——校验源10次读数的平均值，单位为微戈瑞每小时（μGy/h）； 

𝐷1̇ ——天然环境辐射本底值，单位为微戈瑞每小时（μGy/h）。 

F.2.6  测量值的修正 

按公式（F.2）计算修正后的外照射贯穿辐射剂量率𝐷̇。 

𝐷̇ = 𝐾1 ⋅ 𝐾η ⋅ 𝐷c
̇        …………………………（F.2） 

式中： 

𝐷̇ ——测量仪器修正后的测量值，单位为微戈瑞每小时（μGy/h）； 

K1 ——测量仪器的刻度因子（由仪器的检定证书给出）； 

𝐾η——测量仪器的效率因子； 

𝐷ċ——测量仪器的测量值读数，单位为微戈瑞每小时（μGy/h）。 

F.3  α、β表面污染检验 

F.3.1  检测要求 

一般α、β表面污染水平的巡测和布点测量应与外照射贯穿辐射剂量率的测量同时进行，必要时也可

分别进行该项目的巡测和布点测量。 

F.3.2  测试点布置 

对α、β表面污染水平检测应按F.2.3的规定进行测试点布置，测量面积应大于300 cm
2
。 

F.3.3  α表面污染测量仪的效率测定 

F.3.3.1  用α表面污染测量仪测得天然环境留射本底10 min的计数No, α 。 



 

F.3.3.2  测定仪器校正源5 min，得计数𝑁1,α 。 

F.3.3.3  将仪器探头反转180°后再测定5 min，得校正源的计数𝑁2,α（考虑平面源的不均匀性）。 

F.3.3.4  按公式（F.3）计算仪器的效率因子𝜂4π(α)。 

𝜂4π(α) =
(𝑁1,α+𝑁2,α)−𝑁o,α

10𝐴α
× 100% …………………………（F.3） 

式中： 

𝜂4π(α) ——α表面辐射污染检测仪器效率因子； 

𝑁1,α  ——对校正源先前5 min测得的计数； 

𝑁2,α  ——仪器探头反转180°后测得的计数； 

𝑁o,α  ——仪器对本底的辐射计数； 

𝐴α    ——α校正源（平面源）的活度值。 

F.3.4  β表面污染测量仪的效率测定 

F.3.4.1  用β表面污染测量仪器测得天然环境留射本底4 min的计数𝑁o,β。 

F.3.3.2  测定校正源2 min，得计数𝑁1,β。 

F.3.3.3  将仪器探头反转180°，测定2 min得校正源的计数𝑁2,β（考虑平面源的不均匀性）。 

F.3.3.4  按公式（F.4）计算仪器的效率因子𝜂4π(β)。 

𝜂4π(β) =
(𝑁1,β+𝑁2,β)−𝑁o,β

10𝐴β
× 100% …………………………（F.4） 

式中： 

𝜂4π(β) ——β表面辐射污染检测仪器效率因子； 

𝑁1,β  ——对校正源先前2 min测得的计数； 

𝑁2,β  ——仪器探头反转180°后2 min测得的计数； 

𝑁o,β  ——仪器对本底的辐射计数； 

𝐴β    ——β校正源（平面源）的活度值。 

F.3.5  α、β表面污染水平测量 

F.3.5.1  α、β表面污染仪器探头尽可能接近被测物表面（仪器距被测物表面的距离分别不大于20 mm和

50 mm），测量面积应大于300 cm
2
。 

F.3.5.2  以不大于100 mm·s
-1
的速度移动仪器，进行α、β表面污染水平的检测。 

F.3.5.3  每个测试点应进行2～3次读数，每次间隔1 min并读取其累积计数值N。 

F.3.5.4  按公式（F.5）计算α、β表面污染水平𝐶(α或β)，单位为贝可每平方厘米（Bq/cm
2
）。 

𝐶(α或β) =
𝑁

𝜂4π(α或β) · 𝑆 · 𝑡
      …………………………（F.5） 

式中： 

𝐶(α或β)  ——α或β（其中之一）表面污染水平，单位为贝可每平方厘米（Bq/cm
2
）； 

N      ——检测仪器的计数； 

𝜂4π(α或β)——α或β表面污染测量仪的效率因子； 

S      ——检测仪器探测窗的面积，单位为平方厘米（cm
2
）； 

t      ——测量时间，单位为秒（s）。 

 

 



 

3 

附 录 G 

（规范性） 

重金属（Pb、Cr、Hg、Cd）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G.1  原理 

试样经消解后转移定容，在选定的仪器参数下，在线加入内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测定，

以质荷比强度与元素浓度的定量关系，测定样品溶液中元素浓度，分别计算得出样品中铅、铬、汞和镉

的含量。 

G.2  试剂与材料 

除非另有说明，均应使用优级纯试剂。 

G.2.1  水 

GB/T 6682，一级。 

G.2.2  浓硝酸 

65％（质量分数）。 

G.2.3  硝酸溶液 

5％（体积分数）。 

G.2.4  双氧水 

30％（质量分数），避光密闭保存。 

G.2.5  盐酸 

37％（质量分数）。 

G.2.6  氢氟酸 

40％（质量分数）。 

G.2.7  饱和硼酸 

将硼酸固体粉末溶解在水（G.2.1）中，配制饱和溶液。 

G.2.8  调谐液（10μg/L） 

锂、钇、铈、钛、钴（5％硝酸溶液介质）。采用其他调谐液应验证其适用性。置于4℃的环境下保 

存，有效期1年。 

G.2.9  内标溶液 

G.2.9.1  内标储备溶液（10 mg/L） 

铟（5％硝酸溶液介质）。置于4℃的环境下保存，有效期1年。 

G.2.9.2  内标工作溶液（1.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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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内标储备溶液5.0 mL，用5％硝酸溶液（G.2.3）定容至50 mL 。置于4℃的环境下保存，有效期

3个月。 

G.2.10  标准溶液 

G.2.10.1  标准空白溶液 

5％硝酸溶液（G.2.3）。 

G.2.10.2   铅、铬、镉一级混合标准储备液（10 mg/L） 

铅、铬、镉（5％硝酸溶液介质）。置于 4℃的环境下保存，有效期 1年。 

G.2.10.3   铅、铬、镉二级混合标准储备液（100 μg/L） 

准确移取 0.5 mL 铅、铬、镉一级混合标准储备液（G.2.10.2）至 50 mL塑料容量瓶（G.3.1）中， 

用 5％硝酸溶液（G.2.3）定容。置于 4℃的环境下保存，有效期 1个月。 

G.2.10.4  汞一级标准储备液（10 mg/L） 

汞（5％硝酸溶液介质）。置于 4℃的环境下保存，有效期 1年。 

G.2.10.5  汞二级标准储备液（100 μg/L） 

准确移取 0.5 mL 汞一级标准储备液（G.2.10.4）至 50 mL 塑料容量瓶（G.3.1）中，用 5％硝酸

溶液（G.2.3）定容。置于 4℃的环境下保存，有效期 1周。 

G.2.10.6  铅、铬、镉混合标准工作溶液 

分别准确移取 0.25 mL 、0.5 mL 、1mL 、2.5 mL 、5 mL 铅、铬、镉二级混合标准储备液（G.2.10.3）

和 0.1 mL 、0.2  mL 、0.3  mL 铅、铬、镉一级混合标准储备液（G.2.10.2）至 50 mL 塑料容量瓶

（G.3.1）中，用 5％硝酸溶液（G.2.3）定容，摇匀，配制 8级铅、铬、镉混合标准工作溶液。配制示

例见表 G.1，即配即用。根据样品中元素的实际含量选择不同浓度梯度的标准工作溶液。 

 

表 G.1  系列铅、铬、镉标准工作溶液配制       

单位为微克每升（μg/L） 

系列标准工作溶液 铅 铬 镉 

1 0.50 0.50 0.50 

2 1.00 1.00 1.00 

3 2.00 2.00 2.00 

4 5.00 5.00 5.00 

5 10.00 10.00 10.00 

6 20.00 20.00 20.00 

7 40.00 40.00 40.00 

8 60.00 60.00 60.00 

G.2.10.7  汞标准工作溶液 

分别准确移取 0.25 mL、0.5 mL、1 mL、2.5 mL、5 mL 汞二级标准储备液（G.2.10.5）至 50 mL塑

料容量瓶（G.3.1）中，用 5％硝酸溶液（G.2.3）定容，摇匀，配制 5级汞标准工作溶液。配制示例见

表 G.2，即配即用。根据样品中元素的实际含量选择不同浓度梯度的标准工作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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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2  系列汞标准工作溶液配制 

单位为微克每升（μg/L） 

系列标准工作溶液 1 2 3 4 5 

汞 0.50 1.00 2.00 5.00 10.00 

G.3  仪器和设备 

G.3.1  塑料容量瓶，50 mL。 

G.3.2  分析天平，感量 0.0001g。 

G.3.3  密闭微波消解仪，配微波消解罐；消解罐使用前应用 8 mL浓硝酸（G.2.2）按消解程序进行处

理，并用水（G.2.1）冲洗干净后备用。 

G.3.4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G.3.5  控温电加热器。 

G.4  试验步骤 

G.4.1  取样 

浆板和干法再生纸浆的采取按GB/T 740进行，湿浆的采取应确保所取试样具有代表性。 

G.4.2  试样的制备 

湿浆应先进行风干处理。将样品剪成约5 mm×5 mm的小块，彻底混匀,防止污染。试样称量前在天

平附近至少平衡20 min。 

G.4.3  微波消解样品 

准确称取 0.2 g绝干试样，精确至 0.0001g, 置于微波消解罐中。另取一份试样，按 GB/T 462测

定试样的水分,以计算试样的绝干物含量。向微波消解罐中加入不同的混合酸溶液（所用酸体系和体积

详见表 G.3），待反应缓和后密封消解罐，置于微波消解仪中。 

表 G.3  样品消解的酸体系 

单位为毫升（mL） 

按表 G.4设置的微波消解程序对样品进行消解。消解过程完成后溶液应澄清透明。采用其他程序应

验证其适用性。 

表 G.4  微波消解升温程序 
 

起始温度/℃ 升温时间/min 终点温度/℃ 保持时间/min 

室温 5 100 5 

100 5 130 5 

130 5 160 5 

160 10 190 20 

按 G.4.2 制备后，向微波消解罐中加入 6 mL 浓硝酸（G.2.2）,待反应缓和后加入 1 mL 双氧水

混合酸加入量 
饱和 H3BO3（G.2.7） 

HNO3（G.2.2） H2O2（G.2.4） HCl（G.2.5） HF（G.2.6） 

6 1 2 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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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4）,2 mL盐酸（G.2.5）和 1 mL 氢氟酸（G.2.6）,旋紧密封后置于微波消解仪中。按表 G.4在

常规微波消解仪上进行消解，消解完毕并冷却至室温后，再向消解罐中加入 15 mL饱和硼酸（G.2.7）,

重新放入微波消解仪中，再次按表 G.4的消解程序运行。消解过程完成后溶液应澄清透明。得不到澄清

透明溶液的样品应采用超高压微波消解仪按表 G.5程序进行消解。采用其他程序应验证其适用性。 

表 G.5  超高压微波消解升温程序 
 

起始温度/℃ 升温时间/min 终点温度/℃ 保持时间/min 

室温 5 100 5 

100 5 160 5 

160 5 200 40 

G.4.4  赶酸 

消解完毕，待微波消解仪（G.3.3）温度降至40℃以下后取出消解罐，消解酸体系中使用氢氟酸

（G.2.6） 的样品应放入控温电加热器（G.3.5）,在130℃条件下，赶酸2 h～3h，使消解溶液蒸发至约

0.5 mL。 

注：若使用耐氢氟酸的进样系统，可省略赶酸步骤。 

G.4.5  定容 

将试样溶液转移至50 mL 塑料容量瓶（G.3.1）中，用水（G.2.1）冲洗消解罐3次～4次，清洗液一

并转移至塑料容量瓶（G.3.1）中，然后用水（G.2.1）定容，摇匀后得试样溶液。 

G.4.6  空白实验 

按G.4.3～G.4.5所述步骤，不加样品进行空白实验，得试样空白溶液。 

G.5  测定 

G.5.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参数 

待测元素质量数、内标元素及积分时间如表G.6所示，其参数供参考；应根据不同的仪器型号和采

样 模式，采取恰当的参数。 

表 G.6  元素测定质量数、内标元素、积分时间 

采用调谐液（G.2.8）,调谐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至最佳工作环境。仪器测定参考条件见表G.7；采用其他条件应

验证其适用性。 

 

表 G.7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测定条件 

 

项 目 工作条件 

元素 测量同位素 内标元素 积分时间/s 

铅 208 

铟-115 

0.3 

铬 53 0.3 

镉 111 0.5 

汞 20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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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功率 1300 W 

载气流速 1.20 L/min 

进样速率 0.1 mL/min 

获取模式 全定量分析 

重复次数 3 

G.5.2  标准工作曲线 

分别吸取适量标准空白溶液（G.2.10.1）,不同浓度的铅、铬、镉混合标准工作溶液（G.2.10.6）, 

汞标准工作溶液（G.2.10.7）和内标工作溶液（G.2.9.2）注入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中，在选定的仪

器参数下，以待测元素铅、铬、镉、汞含量与对应内标元素含量的比值为横坐标，待测元素铅、铬、镉、

汞质荷比强度与对应内标元素质荷比强度的比值为纵坐标，建立铅、铬、镉、汞的标准工作曲线，工作

曲线线性相关系数 R
2
≥0.999。 

G.5.3  样品测定 

标准工作溶液测定后，用 5％硝酸溶液（G.2.3）冲洗进样管路 20 min，然后分别吸取试样空白溶

液，试样溶液和内标工作溶液（G.2.9.2）注入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中，在选定的仪器参数下进行测

定，每个样品重复测定 2次。 

若待测试样溶液的浓度超出标准工作曲线浓度范围，则对试样溶液进行一定比例稀释后重新测定。  

试样溶液和试样空白溶液应在制备 24 h内进行测定。 

G.6  结果计算与表述 

试样中的铅、铬、镉、汞含量，按公式（G.1）进行计算： 

 𝑋 =
(𝑐−𝑐0)×𝑉

1000×𝑚
            …………………………（G.1） 

式中： 

X ——试样中铅、铬、镉、汞的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mg/kg）； 

c ——试样中铅、铬、镉、汞的浓度，单位为微克每升（μg/L）； 

c0 ——试样空白中铅、铬、镉、汞的浓度，单位为微克每升（μg/L）； 

V ——试样消化液的总体积，单位为毫升（mL）； 

m ——试样绝干质量，单位为克（g）。 

以 2次平行测定的算术平均值为最终测定结果，精确至 0.01 mg/kg。 

当平均值大于等于 1.00 mg/kg时，2次测定值之间相对平均偏差应小于 10％；当平均值小于

1.00 mg/kg时，2次测定值的极差应小于 0.10 mg/kg。 

G.7  检出限 

本方法铅的检出限为 0.016 mg/kg，铬为 0.012 mg/kg，镉为 0.015 mg/kg，汞为 0.019 mg/kg。 

 

  



 

3 

 

参 考 文 献 

 

[1]  GB/T 4687—2007 纸、纸板、纸浆及相关术语 

[2]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生态环境部令第15号） 

 

 

 



1 

 

《再生纸浆》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再生纸浆是利用经过分类的回收纸、纸板或纸制品为原料，通过干法或湿法

工艺去除杂质，并解离成纤维，用于造纸工业使用的纸浆，主要在境外生产。2024

年我国纸浆消耗总量 12415 万吨，其中木浆 5139 万吨，占纸浆消耗总量 41％，

非木浆 475 万吨，占纸浆消耗总量 4％，回收纸制成的纸浆 6801 万吨，占纸浆

消耗总量 55％。海关数据显示，2024 年我国进口再生纸浆共 414 万吨，占回收浆

总消耗量的 6.1%。 

回收纸浆是造纸工业重要的原材料，新闻纸、瓦楞纸、箱板纸等几乎全部是

采用回收纸浆进行生产。利用回收纸浆造纸不仅符合循环经济原则，还可以降低

污染负荷、保护环境、降低能源消耗和生产成本，在实现碳中和碳达峰以及减少

森林采伐等方面也发挥着特殊作用。自 2021 年我国全面实行“禁废令”以来，我

国造纸企业从原来直接使用进口废纸生产而纷纷更改为在境外投资或合作建设再

生纸浆生产线，通过将分类的回收纸通过干法或湿法工艺去除杂质，并制成再生

纸浆，进口到中国，供中国造纸工业使用。由于回收纸是我国造纸行业的主要纤

维原料，回收纸原料的短缺致使原料价格飙升，国内回收纸循环次数增多，质量

（纤维强度等）持续下降，商品原生纸浆进口量不断提高，严重影响了行业维持

健康持续发展。再生纸浆作为我国造纸工业原料的有效补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GB/T 43393—2023《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发布后，解决了再生纸浆没有标准的现

状，成为再生纸浆进口的验收标准，为行业发展和海关监管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近期，某地海关查获了一批不合格“再生纸浆”，引起舆论高度关注。该产

品将未经分类的回收纸通过简单剪切后，未经过分拣、除杂等工序，实则属于“废

纸碎片”，不属于再生纸浆。为了更好地区分再生纸浆的产品类别，海关建议对

《再生纸浆》国家标准进行修订，明确“干法”和“湿法”再生纸浆的定义、生

产工艺、关键生产技术要素、不同工艺的质量控制关键点及其他工艺参数要求等。

另外，为维护我国生物安全和卫生安全，同时建议标准中补充“干法再生纸浆须

在境外以适当方式进行消杀”的要求。海关总署也于近期连续发布了第 195 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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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关于进口再生纸浆申报要求的公告）、第 200 号公告（关于规范进口再生纸

浆监督监管有关事项的公告）、第 201 号公告（关于发布《进口再生纸浆检验规

程》行业标准的公告），对再生纸浆的监管、验收提出了新的要求。2025 年 10

月 11 日，海关总署发函商请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再生纸浆》国家标准。2025 年

10 月 22 日，全国造纸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了《再生纸浆》国家标准的修

订申请，从而更好的满足监管需求，指导行业生产。2025 年 10 月 31 日，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了《再生纸浆》国家标准修订计划（项目号：20256243-T-607），

全国造纸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中轻纸品检

验认证有限公司、中国造纸协会、青岛海关技术中心等负责起草。 

2 主要工作过程 

2025 年 10 月 21 日，造纸标委会组织中国造纸协会、再生纸浆生产企业、设

备企业、检测机构等 20 余名代表召开标准研讨会和修订启动会，对标准的修订方

向、技术要求等进行了充分研讨。会上达成以下共识：更改再生纸浆定义，增加

干法再生纸浆、湿法再生纸浆的定义和术语，并修改产品分类、标志、产品质量

证明书；增加再生纸浆生产工艺流程图、关键控制工序及工艺参数；对微生物指

标进行验证等。 

2025 年 10 月 22 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发函商请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

和环境保护司、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消费品工业司、生态环境部

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商务部外贸司、海关总署商品检验司，推荐专家参与标准

修订起草。其中，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海关总署有关司局推荐专家参

与。 

2025 年 10 月 24 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商请海关总署商品检验司协调

支持确定《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微生物检测指标。11 月 13 日，海关总署商品检

验司复函，提供了进口再生纸浆微生物风险监测数据。 

2025 年 10 月 31 日，标准修订计划下达后，立即成立了标准起草组，并向再

生纸浆生产和使用单位征集了再生纸浆样品，开展试验验证。 

2025 年 11 月 14 日，造纸标委会邀请工信部、生态环境部、海关总署、中国

造纸协会等部门所派专家，以及再生纸浆生产企业、设备企业、检测机构等 20

余家单位的代表召开了线上标准研讨会，对标准草案进行了充分讨论。会后，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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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组对标准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5 年 11 月 28 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向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和环境

保护司，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消费品工业司，生态环境部固体废

物与化学品司，商务部外贸司，海关总署商品检验司发送关于征求《再生纸浆》

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收到海关总署商检司和生态环境部固体司反

馈意见共 8 条。其中，海关总署商检司提出“通过附录的方式明确 ICP-MS 具体

前处理方法和仪器参数、进一步细化明确微生物检测样品处理过程、增加无菌取

样和样品运输要求”等修改意见；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提出“增加干

法再生纸浆中 0.3mm 以下粉末含量限值、删除危险废物”等修改意见。标准起草

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采纳 6 条，不采纳 2 条。 

2025 年 12 月 22 日，标准起草组结合反馈意见、试验验证情况，对标准征求

意见稿进行修改，形成新的标准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 

1 标准编制原则 

2021 年起我国全面停止废纸进口，进口再生纸浆是解决我国造纸工业纤维资

源短缺的重要方式。为了严格限制固体废物夹带进入国内，保护生态环境，本标

准将严格遵循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严格控制放射性污染、危险废物等技术指标。 

标准编制方面，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与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在相关技术资料、试验验证数据的基

础上，结合当前生产、使用和市场需求，充分考虑产品的安全性，体现标准科学

性和可操作性。 

2  与上一版标准的主要差异 

本文件代替 GB/T 43393—2023《再生纸浆》。与 GB/T 43393—2023 相比，

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1）更改了再生纸浆的定义，增加了干法再生纸浆和湿法再生纸浆的术语和

定义 

上一版标准中再生纸浆定义为“利用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为原料,

经拣选、碎解(干法或湿法)和筛选等处理得到的纸浆”。本次修订进一步进行完

善，更改为“利用经过分类的回收纸、纸板或纸制品为原料，通过干法或湿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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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去除杂质，解离成纤维，用于造纸工业使用的纸浆”。不论是干法再生纸浆还

是湿法再生纸浆，均需去除杂质，并解离成纤维，这与仅经过简单剪切、打包等

处理得到的“废纸碎片”有本质的区别。 

根据海关总署 2025 年第 195号公告（关于进口再生纸浆申报要求的公告），

再生纸浆进口申报时需注明再生纸浆生产工艺（干法或湿法），为便于海关监管，

本文件对干法再生纸浆和湿法再生纸浆进行定义，具体如下： 

——干法再生纸浆：利用经过分类的回收纸、纸板及纸制品为原料，通过分

拣、机械碎解、筛选、除杂、解离、杀菌等工艺制成的干态再生纸浆。 

——湿法再生纸浆：利用经过分类的回收纸、纸板及纸制品为原料，通过水

力碎解、筛选、除渣、网部成型、压榨、干燥（可选）等工艺制成的再生纸浆。 

（2）更改了分类 

本文件增加按生产工艺和水分含量对再生纸浆进行分类。再生纸浆按生产工

艺分为干法再生纸浆和湿法再生纸浆，湿法再生纸浆按水分含量分为半干浆和浆

板。半干浆和浆板的区别在于是否经过了干燥，脱除水分。 

（3）增加了基本要求 

为确保再生纸浆的安全和质量，对再生纸浆的原料和生产工艺进行了规定。

再生纸浆原料应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和纸制品，不应使用废弃的生活用纸、

医疗用纸等。再生纸浆的生产应具备灭菌工艺，从而对微生物进行杀灭。对于干

法再生纸浆和湿法再生纸浆，分别对工艺流程、关键控制工序进行了规定。 

（4）增加了粉尘率指标和试验方法 

根据生态环境部反馈，在以往海关查扣干法再生纸浆原料鉴别案例中，粉末

是严重影响再生纸浆品质好坏的重要因素，是与未碎解纤维组分、夹杂物同等重

要的三项表观指标之一。原料中粉末含量高既降低了再生原料利用效率，又危害

操作人员身体健康，还造成局部环境污染。因此本次修订新增了粉尘率指标，根

据试验验证情况，规定干法再生纸浆粉尘率≤1.0%。 

（5）增加了微生物指标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文件对细菌菌落总数、真菌菌落总数和特定微生物（铜绿假单胞菌和金黄

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进行规定，试验方法执行 GB 15979。 

（6）更改了重金属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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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准中铅、铬、镉、汞四种重金属需按四个试验方法进行测定，涉及多种

试验设备，操作较为不便。本文件新增了 ICP-MS法作为测定方法，可一次进行测

定四种重金属，提高了检验效率。 

（7）更改了交货批的数量； 

根据企业进出口贸易情况，将交货批的数量由 1000 t调整为 3000 t。 

（8）更改了取样描述 

增加了微生物指标的取样描述，确保测试结果的准确性。 

（9）更改了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根据海关总署 2025年第 195号公告，对标志和质量证明书进行了修改，再生

纸浆需注明“干法”或“湿法”。 

（10）增加了再生纸浆工艺流程、关键控制工序 

干法再生纸浆生产工艺流程图参见图 1，关键控制工序为纤维解离和灭菌。

纤维解离温度一般在 100℃~120℃，灭菌方式为紫外线杀菌、纤维解离产生的高

温灭菌等。回收纸需要先经过一道碎解工序（部分企业还会有第二次碎解），回

收纸在机械摩擦作用下，撕成碎片，再经过纤维疏解机将碎片进一步解离为纤维。

纤维解离过程中由于摩擦产生热能，可使纤维温度迅速升高，达到一定的灭菌作

用。在此过程中，增加紫外线杀菌等方式，进一步杀灭微生物。 

 
注：▲为关键控制工序。 

图1 干法再生纸浆生产工艺流程图 

湿法再生纸浆生产工艺流程图参见图 2，浆板再生纸浆关键控制工序为浆板

干燥，干燥温度一般高于 140℃。半干再生纸浆关键控制工序为杀菌，杀菌方式

一般为添加杀菌剂。湿浆经过压榨后水分可低至 45%~50%，通过热空气冲击纸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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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使温度提高，水分蒸发后制成浆板，在脱水的同时实现了高温灭菌。半干浆

没有经过干燥，需要通过添加杀菌剂来进行灭菌。 

 

注：▲为关键控制工序。 

图2 湿法再生纸浆生产工艺流程图 

3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从安全、环保、使用性等方面综合考虑，再生纸浆的技术指标包括放射性污

染、危险废物、感官性状要求、重金属、粗渣率、浆板耐破指数、可勃值（Cobb60）、

未碎解的纤维组分含量、水分、灰分、D65 亮度、机械浆含量、夹杂物含量、粉

尘率、手抄片机械强度和微生物指标。 

在技术指标方面，除新增微生物指标和粉尘率要求外，其他技术指标与上一

版标准保持一致，本次未做修改。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的分析 

1 样品介绍 

标准起草组共收集了 24 种再生纸浆样品，并针对微生物、粉尘率指标进行了

试验验证。样品信息如下。 

表 1 样品信息 

样品

编号 

样品名称 

（由单位提供） 
生产工艺 回收纸产地 回收纸种类 杀菌方式 

1# 本色再生纸浆 干法 美国 12#美废 高温 

2# 本色再生纸浆 干法 美国 12#美废 高温 

3# 本色再生纸浆（浆板） 湿法 美国 优质 12#美废 热风干燥 

4# 本色再生纸浆（浆板） 湿法 美国 12#美废 热风干燥 

5# 本色再生纸浆 干法 美国 12#美废 高温 

6# 本色再生纸浆 干法 美国 12#美废 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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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色再生纸浆 干法 美国 13#美废和超市美废 高温+紫外线 

8# 本色再生纸浆 干法 美国 12#美废 高温+紫外线 

9# 本色再生纸浆 干法 泰国 泰国超市废纸 高温+紫外线 

10# 本色再生纸浆 干法 美国 13#美废和超市美废 高温+紫外线 

11# 本色再生纸浆 干法 美国 12#美废 高温+紫外线 

12# 本色再生纸浆 干法 美国 13#美废和超市美废 高温+紫外线 

13# 本色再生纸浆 干法 美国 12#美废 高温+紫外线 

14# 本色再生纸浆 干法 美国 13#美废和超市美废 高温+紫外线 

15# 本色再生纸浆 干法 美国 12#美废 高温+紫外线 

16# 本色再生纸浆 干法 美国 12#美废 高温 

17# 本色再生纸浆 干法 美国 13#美废 高温 

18# 本色再生纸浆 干法 美国 12#美废 高温杀菌 

19# 本色再生纸浆 干法 美国 12#美废 高温杀菌 

20# 白色再生纸浆（湿浆） 湿法 中国台湾 白色废纸 添加杀菌剂 

21# 白色再生纸浆（湿浆） 湿法 中国香港 办公废纸 添加杀菌剂 

22# 本色再生纸浆（湿浆） 湿法 中国香港 OCC 添加杀菌剂 

23# 含机械浆再生纸浆（湿浆） 湿法 中国香港 报纸 添加杀菌剂 

24# 本色再生纸浆 干法 美国 12#美废 高温+紫外线 

24 个再生纸浆中，按原料分，OCC 有 21 个，ONP 有 1 个，OMG 或 MOW

有 2 个；按生产工艺，干法浆样品 18 个，湿法 6 个（半干浆 4 个，浆板 2 个）；

从产地来看，主要来自美国，部分样品来自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泰国。 

2 微生物指标验证情况 

起草小组对 24 个样品的微生物指标进行了测定，试验方法为 GB 15979。试

验结果显示，24 个样品的细菌菌落总数检测结果为 5.8×102 CFU/g～2.2×107 

CFU/g，真菌菌落总数检测结果为 1.0×102 CFU/g～8.8×106 CFU/g；特定微生物

（铜绿假单胞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均未检出。 

海关自《关于规范进口再生纸浆监督监管有关事项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发布实施以来，也对进口再生纸浆中的大肠菌群、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溶血性链球菌开展风险监测，参考标准为 GB 15979-2024《一次性卫生用品》

附录 B 相关方法。监测数据显示：以上四种特定微生物检出率为 17.5%，其中检

出的微生物中均含有大肠菌群，部分含有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

性链球菌未检出。 

再生纸浆作为造纸原料，不直接提供给消费者使用。在以上微生物指标检测

数据的基础上，本文件参考 GB/T 32479—2016《再加工纤维基本安全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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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8383-2025《絮用纤维制品通用技术要求》、GB 15979-2024《一次性使用卫

生用品卫生要求》，规定特定微生物（铜绿假单胞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

链球菌大肠杆菌）不应检出。大肠菌群参考 GB 18383-2025 中 C 类产品，不进行

考核。再生纸浆后续还需经高温干燥和化学处理才能制成最终的纸、纸板和纸制

品，细菌菌落总数和真菌菌落总数用于表征再生纸浆灭菌效果，根据试验验证结

果，规定细菌菌落总数和真菌菌落总数均不大于 107 CFU/g。微生物指标要求见表

2。 

表 2 微生物指标要求 

项目 要求 

细菌菌落总数/（CFU/g） ≤10
7
 

真菌菌落总数/（CFU/g） ≤10
7
 

特定微生物 

铜绿假单胞菌 不应检出 

金黄色葡萄球菌 不应检出 

溶血性链球菌 不应检出 

3 粉尘率指标验证情况 

粉尘率试验方法如下： 

（1）将试验筛（孔径 0.3 mm）和盲筛叠放好，取混合均匀的试样（20.00±

2.00）g加到试验筛上，盖上筛盖，放在振筛机[（1400±70）次/min]上筛 5 min。

筛分时应使试验筛作平面回转运动。筛分时试样不宜充满试验筛，试样应均匀分

布在试验筛筛网上，确保试样在筛内可以充分筛分。必要时，分多次筛分试样。 

（2）筛分完，用电子天平称量盲筛上细粉（即筛网的筛下物）的质量，除以

试样质量即得到粉尘率。 

干法再生纸浆在二次解离后，需要经过旋风除尘，将破碎的纤维碎片、粉尘

除去，但再生纸浆打包和运输过程中纤维受到挤压，也会产生一定量的粉尘。生

产企业一般将再生纸浆粉尘率一般控制在 1%左右。起草小组对 18 个干法再生纸

浆样品的粉尘率指标进行了测定，结果范围为 0.14%～0.87%，平均值为 0.42%。

本次标准修订将粉尘率指标规定为≤1.0%。 

（四）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经过数年的发展，再生纸浆已成为我国造纸纤维原料的重要补充。本标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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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指导企业投资和生产再生纸浆，保证我国造纸纤维原料的正常供应，对于促进

造纸行业高质量发展有积极的意义。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

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国外尚无类似标准，该标准填补了国际空白。本标准的部分方法、技术指标

参考了欧盟相关标准以及技术文件等，并根据再生纸浆的特点进行了修改。 

（七）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无抵触。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 

（十）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

法等内容） 

为保障造纸纤维原料的稳定供应，建议本标准发布后即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即废止 GB/T 43393—2023。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小组 

                                                           2025年 12月 




